附件3
鄂温克族自治旗首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工作选岗方案
 
为做好鄂温克族自治旗首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安置办法（试行）》（国办发〔2024〕45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量化评分办法（试行）》（应急〔2024〕76号）和《内蒙古自治区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选岗办法（试行）》等文件规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选岗时间
2025年4月16日上午10:00
二、选岗地点
鄂温克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详细地址: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伊敏路33号)
三、选岗对象
首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地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消防员。
四、参会单位
鄂温克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鄂温克族自治旗森林消防
大队、鄂温克族自治旗消防救援大队、鄂温克族自治旗林草局。
四、选岗顺序
采用赋分选岗，选岗排序由评分高者至低者依次选岗。此次选岗1人，直接进行选岗。
五、选岗工作流程
(1)旗应急管理局宣读选岗规则；
(2)用人单位有关人员介绍备选岗位的工作地点、具体岗位、薪资待遇、福利保障等情况；
(3)参加选岗人员到选岗室选岗；
(4)宣布选岗结果；
(5)旗应急管理局领导讲话。
六、选岗规则
1.转岗退出消防员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已取得的各种技能政府原件（复印件2份）。
2.转岗退出消防员应严格遵守选岗流程和选岗纪律，按时入场，选岗时间5分钟，选岗签字按手印后不得更改。不能按时到场选岗的，或不到场选岗的，视为自动放弃选岗，取消选岗资格。
3.选岗时，参加选岗的人员应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大声喧哗，选岗结束后应尽快离开选岗现场，待选岗全部结束后，宣布选岗结果。
4.选岗现场将签订《转岗退出消防员公开选岗确认表》，转岗退出消防员确认后不得更改，同时为转岗退出消防员开具《退出消防员转岗介绍信》，明确到接收单位报到时限和具体要求。
5.选岗原则上要本人亲自到场选择单位签名，如有特殊情况确需家人代为选择单位签名的，必须提前一天向旗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部门旗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并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以及能证明其为家人关系的有效证明。
6.安置结果将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GoBack]7.转岗退出消防员应持《退出消防员转岗介绍信》，在规定时间内到接收单位报到，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到接收单位办理上岗手续的，视为放弃转岗安置待遇，并退回档案。
8.根据相关规定，转岗退出消防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安排工作的，视为放弃转岗安置待遇。在待转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取消其转岗安置待遇。
9.本规则由鄂温克族自治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协作配合机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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